附件

2012年上半年公开招录森林公安机关人民警察
体能测试考生须知

一、考生应穿运动鞋，凭身份证（不含过期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）、笔试准考证和面试通知书于2012年7月13日上午9：20前进入眉山市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场测试。7月13日上午9：00考生开始进场，9：20停止进场，关闭运动场入口。进场后，请考生到“集合整队点”等待整队集合，考生应服从裁判和工作人员指挥。

二、考生应认真核实本人当天的测试项目、测试时间、所在组别。

三、考生严禁携带通讯工具进入测试考场，并不得向裁判及其他考生透露自己信息，如有违者，取消测试资格。
四、考生要保管好自己的抽签条。测评之前，成绩记录员和引领员还要核实抽签条。
五、考生应在各测试小组组长指挥下，在指定地点候考，不得在测试场内随意走动，不得影响正在测试的考生。

六、测试时，第2次点名未到者按缺考处理，该项不计成绩。

七、每项测试结束，考生应回到终点，由记录员当场公布该组的名次和成绩。每项测试结束后，裁判和考生当场当面签字确认，如考生对判定的成绩或名次有疑义，应立即向测试小组组长提出，经仲裁委员会查实当场仲裁，予以解决，过时不再受理。各项测试不补试、不复试。

八、各测试项目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公务员局《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（暂行）通知》（人社部发[2011]48号）执行。任何人不得影响和干扰考生的测试，在测试项目中同组考生故意影响和干扰他人测试的，追究其责任，取消该考生测试资格。

九、各考生应爱护测试场内各项公共设施及环境卫生，不得乱扔纸屑、杂物，严禁吸烟并乱扔烟头，不得在校园内喧哗。
十、场内考生不得代别人测试，一经发现，同时取消两人测试资格。

